
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友會 

112年度技藝(能)競賽選手培訓經費支援計畫 

壹、 目的 

為協助母校培訓技藝能各項競賽選手，發揚技職教育之精神，培養優秀專精人才，精進

師生專業技術能力為校爭光，特擬訂此培訓計畫支援各項培訓經費，也企盼能延續本校「創

校校長 陳光熙 先生獎助學金」成立之精神，讓光熙校長教育遺愛永續留芳、拓展延續。 

貳、 培訓方式 

一、對象：本校各科學生參加下列各項比賽時，培訓所需經費由此計畫協助支應。因參

加下列比賽而接受培訓之學生約為 50人。 

(一)全國(分區)技能競賽。 

(二)全國技藝競賽。 

(三)教育部或群科中心舉辦之全國性各項技藝競賽。 

二、培訓時間 

(一)依時間區分 

1、平常上課期間：利用彈性課程、團體活動、賽前集訓公假、放學後留校等。 

2、寒暑假期間。 

(二)依競賽種類區分 

1、全國(分區)技能競賽 

(1)分區初賽：9 月至翌年 3月。 

(2)全國決賽：3 月至 8月底。 

2、全國技藝競賽：7 月 1日至 11月底。 

3、教育部或群科中心舉辦之全國性各項技藝競賽 

(1)初賽：7月至 2月中。 

(2)決賽：2月底至 5 月。 

三、經費使用項目 

(一)添購競賽所需設備、材料。 

(二)校內老師指導費。 

(三)外聘老師指導費。 

四、經費預算表 

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備註說明 

設備 批 1 100,000 100,000 依競賽當年度設備需求採購 

指導費 節 65 2,000 130,000 
聘請校外專家、學者、有競賽指導經

驗者入校協助指導。 



校內教師指

導費 
節 100 550 55,000 放學後、寒暑假培訓指導費用 

選手營養金 
人/

次 
150 100 15,000 學生培訓時間營養金 

金額合計 300,000  

附註： 

1、各項培訓經費由實習處統一提出申請並核銷，實習處應於比賽結束後送交校

友會培訓紀錄及競賽紀錄。 

2、以上經費依校友會募款狀況做適度調整。當年度各項費用實支實銷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技藝(能)競賽選手培訓與競賽紀錄 

競賽名稱  主辦單位  

選手  年  班 姓名 指導老師  

培訓時間 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

競賽時間 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

培 訓 紀 錄 

請貼上照片並加以文字說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參 賽 紀 錄 

請貼上照片並加以文字說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
